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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49 号文），本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4,113,20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20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35,199,988.4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

币 19,534,113.21 元(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5,665,875.19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964,195.09 元，合计人民币 916,630,070.28 元。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于 2016 年 8 月 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16】第 1112 号）。 

（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前后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募集资金投向及投资额 

10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新能 源

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79,970 万元 

10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新能 源

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39,970 万元 

深圳雄韬氢燃料电池产业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 

燃料电池等项目研发中心及能

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使

用募集资金 12,000 万元 

燃料电池等项目研发中心及

能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 10,730 万元 

金属双极板燃料电池电堆技

术开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270 万元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类别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万元） 
投资进度（%） 

2016 年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投

项目 

10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新能源建

设项目 
39,970.00  11,314.95 28.31 

深圳雄韬氢燃料电池产业园项

目 
40,000.00  5,187.27 12.97 

燃料电池等项目研发中心及能

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 
10,730.00  1,143.51 10.66 

金属双极板燃料电池电堆技术

开发项目 
1,270.00  1,017.00 80.07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影响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延期的募投项目为 “10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新能源建设项目”、“燃料电

池等项目研发中心及能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及“金属双极板燃料电池电堆

技术开发项目”，其他募投项目保持不变。调整后募投项目的完成日期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10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

新能源建设项目 
2020 年 12月 31 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2 

燃料电池等项目研发

中心及能源互联网云

平台开发项目 

2020 年 12月 31 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3 
金属双极板燃料电池

电堆技术开发项目 
2021 年 2 月 28 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 

2、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10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新能源建设项目”延期原因： 

1．动力锂电池行业内企业纷纷扩张产能，造成行业整体产能过剩近年来，

中国的动力锂电池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目前，在国家产

业政策的重点支持下，中国动力锂电池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产品研究已经取得

重大进展，动力锂电池产业化进程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随着诸多厂商进入

该领域，以及龙头厂商不断提升产能，动力锂电池行业已处于整体产能过剩阶段。 

2、行业内部竞争加剧，龙头企业规模效益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动力锂电池领

域的快速发展和业内企业纷纷扩张产能，动力锂电池行业竞争激烈，近几年中小

产能生产厂家陆续关闭，业内部分知名企业如沃特玛、珠海银隆等亦爆出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几年激烈的市场竞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拥有明显技术、

资金、规模优势的企业逐渐胜出，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宁

德时代、比亚迪位列国内装机量前两名，市场进一步向行业龙头集中。 

3、国家补贴政策调整，导致行业盈利性下滑明显动力锂电池行业受国家政

策影响明显，2016 年 11 月，工信部发布《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7)》

(征求意见稿)，要求锂离子动力电池单体企业年产能力不低于 8GWh，迫使大部

分锂电池企业扩大产能；2019 年 3 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明确了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方向和技术标准，整体而言补贴退坡、取消地方政府补贴

等，均会明显影响行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 

4、投资规模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成本、售价及市场品牌等动力锂电池行业

作为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是否具有规模优势对企业能否有效开拓市场

尤为关键，亦直接关系到企业产品的成本是否具有竞争性。在动力锂电池领域，

十亿规模左右的投资已不足以支撑企业去开拓市场。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在 2016 年非公开发行时对于动力锂电池领域的发展进

行了较为充分的预计，但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家政策的变动以及行业的竞争程度

仍超出了公司的预计。根据对市场的深入跟踪和调查，公司经审慎论证，认为仍

按原计划投入动力锂电池将无法如预期实现效益，反而会因为仓促投资增加公司

的运营成本，因此，公司推迟了对动力锂电池的投入，将更多精力和人力投入到



通讯和储能锂电池技术的研发和客户的开拓。因此，公司拟将该项目的建设期由

原定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燃料电池等项目研发中心及能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延期原因：

公司将氢燃料电池列为最重要的战略发展目标，近年来在燃料电池领域持续加大

投入。在深圳、武汉、大同、广州、阳泉及青岛等地投资设立子公司推进氢能产

业，现拥有标准实验与检测中心 4 座，直接投资产业链企业 7 家，合作产业内研

究机构 5 家，参与研制多款氢燃料电池整车，拥有 40 余项氢燃料电池整车公告。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受限于关键材料的问题，目前燃料电池电堆膜电极的

质子交换膜、气体扩散层、催化剂等目前受制于进口，虽然国内在此方面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但仍缺少足够的验证，此外，燃料电池成本较高及氢能基础设施建

设不完善等多方面影响，特别是加氢站存在建设成本高、氢气成本高、补贴支持

政策滞后以及审批管理机制不健全等情况，导致当前我国加氢站建设推广进度较

慢且现阶段多数加氢站处于亏损状态，进而导致现阶段终端用户实际用氢成本较

高。燃料电池技术路线的发展情况与锂电池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上述内外部

不利因素影响了行业的发展进程，市场开拓与推广不及预期。同时，现阶段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补贴政策的支持，受新能源汽车补贴调整（近期

财政部等部门对现行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政策做出调整，将采取“以奖代补”方

式对示范城市给予奖励）及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奖励标准、

市场前沿、技术路线的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能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中，基于智慧电池的 EnerSmart 解决方案已开

发完成，为了结合燃料电池及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建设资

源集约型社会，我们动态调整能源互联网的建设，以实现此最先进的电池远程监

测技术，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监测并做到寿命价值评估，最终实现能源互联

网项目结合储能市场在可再生能源并网，分布式发电、微网及新能源汽车和电力

辅助服务领域。 

综上所述，根据燃料电池等项目研发中心及能源互联网云平台开发项目的实

施进度及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后对该项目计划进度规划进行了优



化调整，拟将该项目的建设期由原定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金属双极板燃料电池电堆技术开发项目延期原因：电堆研发项目因偶

发性不可控因素导致在研电堆样品的不可逆损坏，在研电堆样品需继续调试，与

委托方武汉理工大学协商延期交付及验收，导致公司项目无法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验收完成。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后对该项目计划进度规划进行了优化调整，拟

将该项目的建设期由原定 2021 年 2 月 28 日延长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三、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

审慎决定。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募投项目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将募投

项目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

和投向，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募投项目实施的环境及背景

均无重大变化。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

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五、保荐机构意见 

雄韬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和监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雄韬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的

实际情况基础上做出的安排，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等，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雄韬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

独立意见》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1 日 


